毕  业  研  究  生  登  记  表

       学校（培养单位）  浙江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院           系  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专          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姓 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学    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表 日 期    2021  年  3  月  30  日

浙  江  省  教  育  厅  制  订

填 表 说 明

1．毕业生必须实事求是地填写本表，字迹要清楚。

2．表内所列项目，要全部填写，不留空白，如有情况不明无法填写时，应写“不清”或“不详”，如无该项情况 ，亦应写“无”。

3．“本人学习及工作经历”依时间顺序详细填写，年月要衔接。中途间断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也要填入，并加说明。

4．“家庭主要成员”是指直系亲属（父母和爱人、子女）。

5．贴最近二寸正面半身脱帽照片。

6．如有其他问题需要说明时，可另纸附上。

	姓   名
	
	曾用名

	
	性  别
	
	

	出生年月

	
	民  族
	
	籍  贯

	
	

	学   制

	
	学  历

	
	学  位

	
	

	家   庭

住   址
	
	

	联系方式
	
	何时何地加入共产党

或共青团

	

	所学专业及 研 究

方   向
	
	导师姓名及职称（学位）
	

	毕业论文或

毕业设计题目
	

	参加过哪些

  研 究 工 作、

 有何科研成果
	

	获 得 何 种

职 业 资 格

或 技能证书
	

	何 时 何 地

受 过 何 种

奖励或处分


	


	本 人 学 习 及 工 作 经 历

	自何年何月起

至何年何月止

	在何地、何学校（或单位）

学  习 （ 或 任 何 职 ）

	    证 明 人 及

联 系 方 式
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家  庭  主  要  成  员


	姓   名
	与本人关系

	工作或学习单位
	政治面貌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自 我 鉴 定

本  人  签 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月  30日

	导

师

鉴

定


	签  名：

      2021 年 3月  30日

	院

系

鉴

定
	该生在校期间表现优秀，同意导师意见。
负 责 人 签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 3月  30日          

	学

校

意

见
	同意该生毕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

    2021 年  3月  30日


�本表格可以直接修改，填写完成后格式不能出错，完成后请删除所有批注，检查无误后A4纸正反打印并装订好。如有不符合要求的，需返校后重新填写纸质表。


�如实填写


�如实填写，没有写“无”


�格式为“199501”


�按户口本上格式填写


�如实填写，按照正常学制，硕士2.5，博士5


�如实填写，研究生


�如实填写，工学硕士（科学硕士）工程硕士（专业学位）/工学博士，


�如实填写，党员（含预备）填入党时间，团员填入团时间，需准确填写


�如实填写受奖励记录，没有处分写无受处分记录


�从高中填写，如2010.09-2013.06


�学习单位名称


�证明人姓名（联系方式）


�父母兄弟姐妹


�父子/父女/母子/母女/姐弟


�不能简单几句话，请对研究生期间的表现做总结，可以参考思想方面、学习科研方面、社会工作方面、其他方面等表现展开，注意排版，尽量满屏，不要分页，可调整字体大小和间距。


�必须附上电子签名。否则无效，需返校后再填写纸质版。


�请与导师沟通后将导师的鉴定意见打印上去。


�附上导师电子签名






